
（上接B135版）
与相关行业比较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

四川路桥

上海建工

龙元建设

中国建筑

陕建股份

广东建工（粤水电）

中铁装配

浦东建设

中国铁建

中国电建

行业平均

行业中位数

建设机械

证券代码

600039
600170
600491
601668
600248
002060
300374
600284
601186
601669

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

2024年度

5.52%
13.56%
11.28%
14.96%
13.08%
5.48%
5.96%
4.65%
9.08%

10.98%
9.46%

10.03%
17.84%

2023年度

6.19%
12.67%
11.51%
14.95%
11.32%
5.40%

10.35%
6.39%

10.38%
9.55%
9.87%

10.36%
15.74%

公司坏账准备综合计提率17.8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9.46%和行业中位数10.03%，表明公

司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合理且充分的。

（三）采用按逾期账龄对应收账款进行分类并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鉴于行业惯例及公司合同条款中普遍存在信用期的约定，未逾期应收账款与已逾期应收

账款在信用风险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为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状况，公司

对未逾期应收账款实施单独分类并计提坏账准备。这一会计处理方式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又能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具有充分的业务合理性和会计审慎性。

【问题（2）】补充披露前十大逾期应收账款相对方名称、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类型、合同

结算方式、账龄分布、逾期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等，并说明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前十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20.12亿元，约占总额50.75亿元的40%左右，其中逾期应收

账款9.35亿元，已计提减值1.94亿元。详见前十大客户逾期情况表。

应收账款逾期前十名客户均为庞源租赁客户。房地产行业下行，导致业主及甲方支付能

力下降，是上述应收款逾期的主要原因。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坏账准备综合计提率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和行业中位数，公司认为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期末前十大客户应收账款逾期情况表

客户名称

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
局（集团）有
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
三建设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
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
建集团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
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筑第
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合计

是 否
关 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业 务
类型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合同结算
方式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按实际发
生分期结

算

逾期金额（万元）

逾期合
计

20,617.32
16,896.38
16,737.54
8,601.50
5,398.79
5,704.01
5,460.77
5,249.60

4,772.90

4,071.43
93,510.24

1 年 以
内

12,661.76
7,162.05
6,500.91
2,397.66
2,545.09
2,495.08
3,324.67
1,427.05

1,500.80

1,925.10
41,940.17

1-2年

2,810.22
5,173.09
5,280.68
2,574.13
2,224.95
1,468.21
1,174.36
1,547.37

1,538.67

1,038.96
24,830.64

2-3年

2,044.60
2,450.60
2,953.54
1,817.00

531.34

1,639.57

600.78

1,313.30

922.80

708.90

14,982.43

3-4年

1,943.17
982.53
1,304.58
798.26

85.79

68.45

135.58
486.89

550.05

238.23
6,593.53

4-5年

748.00

866.82

660.01

898.19

11.56

13.90

207.36

438.63

226.70

148.27

4,219.44

5 年
以上

409.57
261.29

37.82

116.26

0.06

18.80

18.02

36.36

33.88

11.97

944.03

坏 账 准 备
（万元）

2,814.46

2,501.47

2,230.68

1,699.08

516.37

622.67

583.98

948.69

758.75

512.11

13,188.26

期后回
款

（万元）

5,456.02
4,389.32
2,216.04
1,424.27
1,210.31

885.31

1,247.88

58.71

785.86

762.02

18,435.74

注：期后回款截止2025年3月31日。

【问题（3）】补充说明公司单项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相关客户资信、公司催收

情况以及坏账准备金额的计提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或已有明确迹象显示款项无法全额收回的客户（满足长期拖欠

回收困难、或已涉及限高、已失信及已起诉的客户条件之一）进行全面分析判断，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未100%单项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余额11,986.69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8,360.64万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3,626.06 万元，包含：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 910.42 万元、

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54.78 万元、甘肃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27.33万元、江苏

省建筑工程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310.62 万元等，未全额计提的主要原因：承建政府项目后

续有新的承建商接手（新承建商接手债权债务并继续履行，公司原客商仍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新客商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双方正在协商用其他方式结算、客户具备部分还

款能力。

单项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情况

形成背景

销售设备及配件

租赁服务

合计

客户资信

不存续

财务状况不佳

联系困难

不存续

财务状况不佳

联系困难

账面余额（万元）

1,151.82
18,198.97

111.49
2.66

18,546.54
15.02

38,026.51

坏账准备（万元）

1,151.82
18,198.97

111.49
2.66

14,920.49
15.02

34,400.45
具体明细如下：

债务人名称

甘肃兆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自贡鸿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自贡东方热电配套有限公司

广东蕉岭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盛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聚力吊装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自贡海力商贸有限公司

自贡丰禾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甘肃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力泰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中民筑友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远洋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天成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运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徐州东明联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水目光华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天水天阳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甘肃建科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拓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天力建筑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都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民筑友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远禾工贸有限公司

绍兴竞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海陵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立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源弘盛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市七里河天成塔机租赁站

上海满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水祥达起重设备拆安装有限公司

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遵义锦利鑫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憧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中民筑友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金源建筑承包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钦艺旺机械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昌亚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账面余额

26,171,275.46
24,468,251.96
13,006,070.84
8,721,091.88
8,355,890.17
8,280,416.98
8,229,971.14
7,298,160.00
7,128,221.71
6,834,507.00
6,725,840.00
6,546,658.00
6,333,678.18
6,150,000.00
5,248,135.78
5,208,839.17
5,078,376.03
4,703,000.00
4,426,327.60
4,375,700.00
4,361,839.00
4,251,517.39
3,910,600.00
3,700,000.00
3,688,000.00
3,626,588.00
3,150,992.69
3,128,166.67
3,120,022.45
3,044,107.24
2,903,704.42
2,892,043.92
2,860,819.90
2,850,402.25
2,789,342.00
2,646,276.83
2,606,749.36
2,570,313.00
2,442,400.00
2,409,646.54
2,400,000.00
2,377,942.00
2,156,000.00
2,109,210.51
2,099,985.00
2,052,698.00
2,000,000.00
1,985,865.97
1,974,174.81
1,970,600.00
1,957,409.60
1,868,040.00

坏账准备

26,171,275.46
24,468,251.96
3,901,821.25
8,721,091.88
4,808,138.80
6,409,734.62
7,007,278.90
7,298,160.00
7,128,221.71
6,834,507.00
6,725,840.00
3,273,329.01
6,015,512.31
6,150,000.00
5,248,135.78
4,964,781.10
1,972,141.13
4,703,000.00
2,213,163.80
4,375,700.00
4,361,839.00
4,251,517.39
3,910,600.00
3,700,000.00
3,688,000.00
3,626,588.00
3,150,992.69
3,128,166.67
3,120,022.45
3,044,107.24
2,903,704.42
1,446,021.96
2,860,819.90
2,280,321.80
2,040,161.00
2,117,021.46
2,606,749.36
2,570,313.00
2,442,400.00
1,911,746.54
2,400,000.00
1,188,971.00
2,156,000.00
2,109,210.51
2,099,985.00
2,052,698.00
2,000,000.00

992,932.99
1,381,922.37
1,970,600.00
1,957,409.60
1,868,040.00

计提理由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是失信被执行人员

预计无法收回

预期难以收回

存在收回风险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

预计无法收回

失信被执行人员，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失信被执行人

存在收回风险

预计无法收回

失信被执行人

无财产线索，已经成为失信
被执行人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收回风险高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债务人信用状况恶化，预期
无法收回

收回风险高

无财产线索，已经成为失信
被执行人

预计无法收回

该客商已经进入破产管理
阶段

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期难以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成为失信被执行
单位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存在重大纠纷预计无法收
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回收风险高

失信被执行人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重庆瑞进凯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泰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自贡凯恩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威远龙会镇机械厂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自贡市国顺物流有限公司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通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自贸区临港新片区pdc1
单元-0102单元15-06/16-02地块项目

天津滨海宇翔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江西省苏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峰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金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市基建物资有限公司

四川仁达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强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

兰州玉江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四川省泸州得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路桥有限公司

四川自贡团结铸造厂

无锡市中城起重吊装有限公司

广州楚展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金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博豪物流有限公司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越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大力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荣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长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合意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贵州通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雅安川建城市改造建筑有限公司

贵州黎明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明诚祥钢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泰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津保康川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宜昌大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川南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能全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廊坊市驰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正昌道森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东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满鱼

新疆腾宇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兰州鸿宇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川展隆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西宁天成建机物资有限公司

西宁中原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升鑫元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海口兴华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自贡市正信物资有限公司

寿宁县鑫旺电机配件厂

青海世珈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徐昌荣

沧州市新华区华茂建筑设备租赁站

宜宾亚升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环宇集团自贡环宇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沧州安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赫兹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临洮县电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渝邓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屈曙墙

安岳县量力建筑机具租赁行

北京中建四方物资有限公司

甘肃红旗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业建设公司

重庆巫山渝明租赁有限公司

山西天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伊犁州广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阳新县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昌文华油漆门市部

武汉浩浩五一机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荣县宏达建筑有限公司

西昌市沈鹏达租赁站

陕西路桥集团公司西京分公司

自贡亿恒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项目部

海口渝兴实业有限公司

宜昌九鼎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源弘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宜宾富群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宁夏华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沧州华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自贡市耘裕物资有限公司

海口建安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实丰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江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九江鹏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寨良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湖北恩施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福成塔吊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青海鸿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德容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兄弟建设有限公司

遵义起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四川上鑫劳务有限公司

自贡树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金属结构厂五分厂

荣县乔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甘肃是问轩艺术品有限公司

乳山市程星机械制造厂

山西辰晋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路桥集团资产经营公司

恩施市清江建安有限公司

甘孜州九龙县建兴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市顺兴建筑设备租赁站

丽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天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斌峰货运物流有限公司

昆山市鹿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自贡精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章丘市宏安机械厂

自贡市光华泵阀制造厂

廊坊市安次区宏建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思茅维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乐山市恒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峨眉188观邸项目部

新疆路桥二处

北京吉安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西昌市同舟建筑设备租赁服务部

四川正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拉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西昌市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厦建设集团青海分公司

重庆隆建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物资公司

武汉盛海邻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林齐云

安徽中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城时代广场工程项目部

1,838,521.91
1,817,640.00
1,750,000.00
1,721,817.20
1,672,082.00
1,670,481.53
1,632,038.98
1,600,752.81
1,552,972.00
1,520,588.72
1,477,064.00
1,469,353.00
1,467,600.00
1,371,484.71
1,368,931.00
1,368,000.00
1,340,000.00
1,310,000.00
1,297,427.63
1,285,600.01
1,255,030.67
1,245,200.00
1,194,000.00
1,177,525.00
1,170,639.42
1,164,519.02
1,163,600.00
1,133,995.00
1,128,529.00
1,103,468.81
1,098,660.00
1,082,295.80
1,048,518.00
1,048,230.66
1,012,440.00
1,010,000.00
1,001,000.00

982,000.00
824,501.28
820,000.00
814,800.00
800,000.00
786,580.00
780,000.00
763,910.00
762,600.00
752,617.25
746,463.83
652,050.00
636,000.00
594,000.00
580,000.00
580,000.00
576,000.00
565,839.00
555,587.36
538,105.00
537,690.35
520,000.00
513,000.00
510,000.00
500,000.00
499,179.32
478,347.00
459,862.00
445,200.00
444,994.00
440,399.00
440,000.00
420,000.00
399,211.67
390,000.00
382,500.00
360,000.00
340,000.00
330,000.00
328,370.00
325,000.00
317,087.25
312,000.00
310,444.00
308,701.70
293,375.65
293,000.00
291,300.00
280,600.00
280,000.00
280,000.00
266,000.00
265,000.00
256,897.44
250,700.00
250,000.00
250,000.00
244,786.10
244,364.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35,000.00
220,300.00
220,000.00
219,999.00
214,000.00
211,823.55
209,811.00
206,600.00
199,050.00
197,000.00
194,599.00
180,000.00
178,000.00
176,000.00
172,200.00
166,559.10
166,000.00
165,000.00
162,000.00
152,521.18
145,000.00
140,000.00
140,000.00
137,859.40
135,000.00
132,483.30
130,000.00
127,000.00
125,000.00
118,100.00
117,000.00
114,011.00
110,000.00
109,365.30
105,000.00
101,750.00
100,000.00

1,838,521.91
1,817,640.00
1,750,000.00
1,721,817.20
1,672,082.00
1,670,481.53
1,632,038.98
1,600,752.81
1,552,972.00
1,520,588.72
1,477,064.00

440,805.90
1,467,600.00
1,371,484.71
1,368,931.00
1,368,000.00
1,340,000.00
1,310,000.00
1,297,427.63
1,285,600.01
1,255,030.67
1,245,200.00
1,194,000.00
1,177,525.00
1,170,639.42
1,164,519.02
1,163,600.00

793,796.50
1,128,529.00
1,103,468.81
1,098,660.00
1,082,295.80
1,048,518.00
1,048,230.66
1,012,440.00
1,010,000.00
1,001,000.00

982,000.00
824,501.28
820,000.00
814,800.00
800,000.00
786,580.00
780,000.00
763,910.00
762,600.00
752,617.25
746,463.83
652,050.00
636,000.00
594,000.00
580,000.00
580,000.00
576,000.00
565,839.00
555,587.36
538,105.00
537,690.35
520,000.00
513,000.00
510,000.00
500,000.00
499,179.32
478,347.00
459,862.00
445,200.00
444,994.00
440,399.00
440,000.00
420,000.00
399,211.67
390,000.00
382,500.00
360,000.00
340,000.00
330,000.00
328,370.00
325,000.00
317,087.25
312,000.00
310,444.00
308,701.70
293,375.65
293,000.00
291,300.00
280,600.00
280,000.00
280,000.00
266,000.00
265,000.00
256,897.44
250,700.00
250,000.00
250,000.00
244,786.10
244,364.00
24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235,000.00
220,300.00
220,000.00
219,999.00
214,000.00
211,823.55
209,811.00
206,600.00
199,050.00
197,000.00
194,599.00
180,000.00
178,000.00
176,000.00
172,200.00
166,559.10
166,000.00
165,000.00
162,000.00
152,521.18
145,000.00
140,000.00
140,000.00
137,859.40
135,000.00
132,483.30
130,000.00
127,000.00
125,000.00
118,100.00
117,000.00
114,011.00
110,000.00
109,365.30
105,000.00
101,750.00
100,000.00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无法收回，项目扣款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回收风险高

收回风险高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高

失信被执行人

收回风险高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回收风险高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失信被执行人

该企业已是失信企业且限
高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期难以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

其他单项计提

合计

34,676,100.63
380,265,071.99

31,251,281.52
344,004,584.89

预计无法收回

公司采取了停机、发函、上门催收、诉讼等多种手段进行催收。期末公司对存在异常回收

风险的合同款项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提出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案，按公司规定程序审批后财务

进行账务处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

资料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

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

况。

3、公司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比例与同行业相比，未发现重大差异，具备合理性；公司对应收

账款坏账计提已经充分考虑客户情况，单项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具备合理性。

五、关于购买信托产品。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子公司重装工程将5,000万元委托陕

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金管理，用于购买《陕国投·聚2353099号》信托产品，该产

品于2023年12月29日成立，到期日为2025年12月29日。请公司：（1）补充披露购买信托产品

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方、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底层资产情况等，并说明公司与信托管理人

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2）说明公司在自身流动性紧张

情况下购买信托产品的必要性，以及公司向关联方购买信托产品履行的审议及披露程序，是否

符合规则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问题（1）】补充披露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方、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底层

资产情况等，并说明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

务往来

（一）资金来源、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及底层资产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重装建设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化”）为压降自

身应收账款规模，提升经营现金流水平，强化持续经营能力及深化后续业务合作，于2023年12
月底，与客户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路桥”）以设立可续期信托产品方式，

化解存量应收账款。

2023年度，华山路桥向主要合作方发行 23,600万元信托产品，共有 25户单位进行了认

购。公司认为，购买该信托产品可加深建设机械化与华山路桥在市政路桥项目的合作，为后续

合作回款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有助于解决历史积欠问题。

华山路桥2023年度回款7,452.50万元，建设机械化参与购买5,000万元信托产品。信托产

品项目为华山路桥建设项目，收益则来源于华山路桥的运营和相关资产增值。年化收益率5%
（按季度支付，到期一次性还本）。信托资金以可续期债权投资资金形式直接投资于华山路桥，

具体用于补充其资本金和偿还债务。

与华山路桥公司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月份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资金结算合计

2023年12月29日购买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220.15
20.00
20.00
1.81

70.00
50.00
50.00

2,020.54
5,000.00
7,452.50

-5,000.00
（二）交易对方

华山路桥是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资的以公路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业，集投

资、建造、运维、研发为一体的专业路桥集团。

（三）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系建设机械化所购买信托产品的受托

方和管理人，其第一大股东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国投属于陕西省属国有金

融企业，由陕西省财政厅对陕国投履行出资人职责，并负责日常管理。公司母公司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陕国投存在重大影响。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对关联法人的界定，公司与信托管理人陕国投不构成关联关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的定义，构成关联方。除上述事项外，无其他业务往来。

建设机械化与所购买信托底层资产所涉及主体华山路桥的主要业务关系是承接并执行其

工程项目。华山路桥的股东是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华山路桥之间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的控制关系、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可以认定公司与华山路桥并非

关联方。

【问题（2）】说明公司在自身流动性紧张情况下购买信托产品的必要性，以及公司向关联方

购买信托产品履行的审议及披露程序，是否符合规则要求。

建设机械化通过信托方式化解存量应收账款方案，有利于建设机械化的整体发展。此次

方案实施后，建设机械化将获得现金流提升和业务拓展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实现公司的长期稳

健发展目标。

该笔信托交易中，陕国投但只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出具和提供必要文件等服务事

务，且相关管理服务费实际由华山路桥承担，同时，该信托项目是华山路桥联系设立，子公司建

设机械化认购该信托的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在审议该笔信托事项时，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对关联法

人的界定，认为该笔信托交易不是关联交易事项。即按照《公司章程》中规定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委托理财事项权限对该笔交易进行了审批，无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在编制 2023年度、2024年度报告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已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因对于关联方界定的法规

差异，公司审计报告中将其列为关联方，但其不构成上市规则中的关联方，后续年度报告中公

司将对该等情况进行说明。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

资料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

货币资金信托产品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事项外，无其他

业务往来。与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关于金融供应链。年报显示，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

收款项融资中包含“金融供应链”项目，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5.05亿元，较上期1.74亿元大幅增

加。请公司：（1）补充披露金融供应链项目形成的主要交易背景，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销

售收入、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变动情况，具体分析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及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称、与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对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是否附追索权、是否符合

终止确认条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问题（1）】补充披露金融供应链项目形成的主要交易背景，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销

售收入、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变动情况，具体分析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建筑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量巨大、回款周期较长、支付压力相对集中，具有较

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因此在国家层面多项政策的鼓励下，建筑行业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大

型央国企的建筑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利用科技赋能商业模式创新，旨在盘

活应付账款资源。这些措施不仅响应了国家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政策，还通过供应链金融

的创新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解决方案，逐渐成为建筑施工企业的主流支付模式。早期

在大额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收谈判中，客户最终提出或以房产或其他实物抵偿或以供应链支付，

公司择优选择供应链。发展至今，甚至已经在部分合同中约定供应链支付模式。建筑行业供

应链金融模式已显示出普遍性，根据《中国建筑行业供应链金融专题调研报告(2021)》等资料，

该模式正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公司租赁业务客户中央国企占比超过80%，故而供应链占比

增加。

2024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因市场环境，对比上年有所下降，应收账款同步下降，公司未因市

场环境修改信用政策。如下表所示：

项目

营业收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金额（万元）

272,656.62
428,228.63

波动比

-15.53%
-12.4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金额（万元）

322,770.17
489,159.48

波动比

-16.98%
-12.34%

本年度金融供应链发生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结算方式发生变化，本期减少抵账房、增

加供应链结算。

【问题（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及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

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对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是否附追索

权、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一）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

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主要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等。

供应链票据出票人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其他公司

合计

金额（万元）

32,062.67
3,383.29
3,167.22
2,516.79
9,399.97

50,529.94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交易背景

基于其龙头地位，使
用供应链票据结算货
款

下述公司除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民营企业外，其他公

司均为国有企业。经核实，民营企业的供应链票据均不附追索权。其他公司供应链票据出票

人情况见下表：

其他公司供应链票据出票人

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海控中能建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金额（万元）

797.11
722.01
609.00
500.00
496.53
488.07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滨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发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城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能建雄安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建设高新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甘肃工程有限公司

滨海县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贵阳城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雄安雄商置业有限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涡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水务有限公司

中交二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先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二十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海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华北冶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科技园（长春）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400.93
391.37
388.60
300.00
290.13
273.30
262.88
225.00
214.27
205.00
200.00
190.18
156.78
155.50
140.00
137.18
128.95
127.00
97.80
94.00
92.01
76.32
76.25
70.00
67.00
60.54
60.00
60.00
53.19
50.00
50.00
44.00
42.91
40.00
38.78
36.00
33.00
33.00
30.21
30.00
29.97
25.00
24.73
24.60
24.53
22.23
20.00
17.50
15.00
15.00
14.30
13.70
13.00
10.97
10.65
10.00
10.00
10.00
9.62
8.82
8.25
6.30
6.00
5.00
5.00
5.00

9,399.97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二）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对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追索权

判断情况，及对金融供应链项目终止确认的判断

截至2024年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金融供应链票据总额为5.05亿元，与其

对应项目及客商的应收账款于2023年12月31日的账龄和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账龄

未逾期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合计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28,101.13
28,226.01
15,260.87
7,058.24
2,659.91
386.28
66.31

81,758.75

坏账准备（万元）

573.26
1,151.62
1,602.39
1,467.41
1,007.31
297.01
66.31

6,165.31

计提比例（%）

2.04
4.08

10.50
20.79
37.87
76.89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票据金额为50,529.94万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已

到期26,005.93万元，到期票据未发现逾期。公司取得的中企云链、建信融通、商银微芯、简单

汇等开单企业均为供应链平台的核心企业，出票方信用等级较高，且报告期内未出现延期付款

的情况。公司取得供应链票据后，作为金融资产组合进行管理，基于资金需要、业务安排等持

有到期或背书、保理转让，公司将其确认为“应收款项融资”。金融供应链票据在办理保理转让

时约定了无追索权条款，在背书转让后从未出现因出票方未能付款而向公司追索的情况，在背

书、保理转让后，公司对于金融供应链票据终止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

资料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

金融供应链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3、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与行业趋势相符，具备合理性；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

链项目中出票方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除此之外未发现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七、关于关联资金往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显示，公司

与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陕西煤化仙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仙桃）发生资金往来，

2024年往来期末资金余额775.14万元，2024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207.11万元，往来形成原

因为“债权债务置换”。此外，公司还存在对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秦源）

的关联其他应收款余额70.19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与陕西仙桃、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

及形成原因，陕西仙桃往来中公司是否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8 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与陕西仙桃、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陕西仙桃往

来中公司是否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一一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与陕西仙桃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

庞源租赁及其下属分子公司与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保持着长期

稳定的机械设备租赁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存在待结算货款。在中安公司承建陕西煤化仙桃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仙桃"）项目期间，因陕西仙桃拖欠工程款，导致中安公司资金

周转困难，影响其对庞源租赁的款项支付。

为加深庞源租赁与中安公司的业务合作，促使尽快还款，2023年7月三方在仙桃法院调解

下达成债权债务转让协议：①将庞源租赁对中安公司的应收租赁款1,175.14万元转让至陕西

仙桃，②中安公司撤回对陕西仙桃的强制执行，③解除对陕西仙桃的账户冻结及限高措施。

2023年 6月陕西仙桃已与庞源租赁达成还款计划：2023年 12月支付 400万元，后期已履

行；2024年6月支付300万元，尚未履行；2024年12月结清余款，尚未履行。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陕西仙桃尚欠775.14万元。目前庞源租赁正在跟进后续款项催

收工作，陕西仙桃已在6月17日支付450万元，剩余金额在今年8月底之前支付完毕。该交易

的商业实质可概括为通过法院的调解进行三方债务重组，优化债权债务关系，提升应收账款回

收保障，属于法院调解的司法行为，是由经营活动自然产生，未增加债务余额，不属于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二）公司与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秦源”）隶属陕煤集团，主要从事陕煤集团的

招投标代理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建设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钢构”）主要从事钢

结构的生产与安装，拟承接陕煤集团的施工项目时，需要按陕煤集团的规定进行投标来获取订

单。陕西秦源对未中标项目将退还投标保证金，中标项目则按标准收取服务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应收陕西秦源款项余额70.19万元。主要包括招投标保证金及代

理费，涉及18个施工项目，期后已收回保证金。

（三）陕西仙桃往来中公司是否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8 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庞源租赁及其子公司应收中安公司租赁费1,413万元。2023年12
月31日，应收中安公司租赁费563.97万元，2024年交易额为1,198.10万元，中安公司按照签订

的租赁协议支付货款。

综上，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交易系基于正常商业目的开展，债权债务是基于正常业务产生，

没有产生新增债务，且是法院的司法调解行为，主要考量因素包括：①业务持续性保障：通过债

务重组维护与核心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②资金效率提升：通过分期还款安排改善经营性现金

流。未出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该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8号》第四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不

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

资料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与陕西仙桃的往来款非代控股股东偿还债务，未发现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相关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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